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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执董会向理事会报告 2010 年改革及第十五次份额总检查的情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执董会 2014 年 1 月 22 日通过了一份向本组织最高决
策机构理事会提交的关于 2010 年改革及第十五次份额总检查的报告。 

  

2010 年 12 月，在完成第十四次总检查及批准执董会改革拟议修订案时，理事会要求
执董会将完成第十五次份额总检查的期限提前到 2014 年 1 月（见 新闻发布稿第
10/418 号）。1 另外，当时还要求执董会在 2013 年 1 月前完成对份额公式的全面检查。
这些前瞻性内容是所商定的 2010 年份额和治理改革的一部分。 

 

执董会改革修订案至今尚未生效。截至 2014 年 1 月中旬，占总份额 76.1%（要求是
85%）的 141 个成员国（要求是 113 个）已同意执董会改革修订案。2 第十五次检查工
作的启动已经推迟，这是为了便于达到执董会改革修订案生效所需的接受要求，而修
订案的生效是第十四次份额总检查下的份额增资生效的总体条件之一。 

 

在报告中，执董会指出，第十四次检查下的份额增资及执董会改革修订案的实施进程
出现拖延，执董会因此无法在理事会要求的 2014 年 1 月最后期限之前完成第十五次检
查的相关工作，为此深感遗憾。鉴于这种拖延，执董会认为需要更多时间完成第十五
次检查的工作。 

 
                                                           
1 见理事会关于第十四次份额总检查和执董会改革的第66-2号决议，2010年12月15日通过。基金组织协
定规定的完成第十五次检查的期限是2015年12月15日——第三条第2款(a)要求理事会每隔一定时期（不
超过五年）对成员国的份额进行一次总检查。 
2 四十七个成员国尚未接受执董会改革修订案。为达到执董会改革修订案生效所需的条件，需要美国接
受这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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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董会重申了 2010 年改革对于增强基金组织有效性和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及其紧迫性。
其意义包括，要确保基金组织作为以份额为基础的机构，有充足的永久性资金来满足
成员国的需要，并且其治理结构能够随着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而改变。 

 

执董会建议将完成第十五次份额总检查的最后期限从 2014 年 1 月推迟至 2015 年 1 月。
此外，执董会认识到当务之急是促成第十四次检查及执董会改革修订案生效。因此，
执董会建议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以对 2010 年改革未能生效深表遗憾，并敦促那些尚
未接受第十四次检查下的份额增资及执董会改革修订案的成员国不要再拖延，尽快接
受。 

 

此外，鉴于尽快促成第十四次检查下的份额增资及执董会改革修订案的生效非常重要， 

执董会建议，作为下一步工作，理事会可以要求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与成员国
商议，并在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 2014 年春季会议上向委员会通报在促成第十四次
检查及执董会改革修订案生效方面的进展，以及完成当前一轮份额改革过程的可选方
案，从而实现在 2015 年 1 月前完成第十五次检查的目标。 

 
 
 


